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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F_9F_E6_9C_80_E4_c24_19384.htm “有一个不穿警服的

人在场，我觉得安全多了，说话也不慌了。”16岁的小杨因

涉嫌抢劫被带到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接受讯问，原本非常紧

张的他因为讯问时有律师在场，觉得踏实多了。 这是中国政

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开展的“建

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项目

”中的一个案子。这项旨在为我国侦查讯问方式改革提供实

证依据的试验从2005年4月中旬开始，为期7个多月，在北京

市海淀区、河南省焦作市、甘肃省白银市的382名犯罪嫌疑人

中展开。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表示：

“侦查人员对嫌疑人的讯问完全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由于没

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手段证明讯问合法、文明，嫌疑人翻供并

指责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等问题日益突出。这既破坏了司法公

正，也损害了侦查机关的执法形象。有必要从制度层面上研

究、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一种监督、证明机制。” 犯罪嫌疑

人把“律师在场”作为首选 此项试验的第一阶段，犯罪嫌疑

人可以在律师在场、录音、录像以及现行常规讯问方式中任

选一种，直至侦查终结。参与试验的三个单位自愿选择采用

这四种讯问方式的犯罪嫌疑人共有265人，其中选择律师在场

方式的64人，录音方式的70人,录像方式的68人,常规方式的63

人。虽然选择三项制度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常规方式的选择者

，但是律师在场并不是得票最高的讯问方式。 北京试点的负

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晶表示，这个阶段的犯罪嫌疑



人不理解四种讯问方式，选择上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阶段

，调研小组组织了访谈性问卷调查，就四种讯问方式各自的

含义和相互区别向嫌疑人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因此，这样作

出的选择与第一阶段相比，更成熟、理性，更加真实。 在第

二阶段，共计282名犯罪嫌疑人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如果法

律上准备规定上述四种讯问方式，你认为这四种讯问方式从

重要到次要程度的排列顺序是什么？”除了13名没有进行排

列外，在152名参加了第一阶段试验的犯罪嫌疑人中，高

达65.1％的人把律师在场作为首选，而未参加第一阶段试验

的117名犯罪嫌疑人中，50.5％的人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很

多嫌疑人认为，律师在场要比单纯录音、录像强得多。”北

京试点的调研组成员张凯博士说，“除了见证作用以外，律

师还能提供法律咨询。” 侦查人员最不希望“律师在场” 与

犯罪嫌疑人的选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地侦查人员对“律

师在场”并不欢迎。三个地区的受访者在对三项制度从重到

轻的排序时，都将律师在场排在了第三位；而参与问卷调查

的56人中，只有6人在三选一的问题中选择了律师在场。 北京

市海淀区公安局副局长金志海认为这是侦查人员将录音、录

像和律师在场制度比较后作出的选择，“录音录像成本低，

高科技可以保证整个讯问过程的客观、真实、可靠，法律关

系也很简单明了。而律师在场制度的成本相对较高，法律关

系较复杂，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人为因素难免会让侦查人员有

所顾虑。” “侦查人员在实践中形成的传统做法不少是行之

有效的，而安上摄像头、请来律师，很多现有的办法就不好

再用，会影响讯问效果。”张凯说，“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下

，一线侦查人员都有硬指标，改革就意味着重新摸索新办法



，一下子确实难以适应。” “侦查人员有顾虑是肯定的，不

然，律师在场就失去了意义。”全程参与这项试验的北京市

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德飞说，“但律师在场对讯问来说并

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 陈德飞参与的一个案件让他印象深

刻。“这个案子问题不大，但是嫌疑人有明显的抗拒心理，

侦查人员问什么他都不吱声。我跟他仔细讲了立功、自首、

哪些是从轻情节，再问他的时候，一五一十全讲了。”陈德

飞事后跟他沟通，他说号子里的人让他做好受皮肉之苦的准

备，他也想好了应对办法，“如果他们对我很人道，我就交

待，毕竟自己犯了错。要不是这样，我就什么都不讲。” 陈

德飞认为，律师在场对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来说都有好处

，“侦查人员的讯问会因此更规范，犯罪嫌疑人也觉得受到

了公正待遇，配合讯问。就我所知，北京地区采用这种方式

讯问的案件中，嫌疑人没有翻供的。” 律师在场制度为何难

入刑事诉讼法 尽管侦查人员对律师在场并不欢迎，但受访

的56名侦查人员在总体上对改革讯问方式持积极态度，50％

的人（5人未做选择）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有必要改变现

行讯问方式。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列入本届人大的五年立法

计划中，而三项制度也被期待能从制度层面防止刑讯逼供。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透露，从2007年10月1日起,全

国检察机关将全面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

录像，但律师在场制度由试验到立法的推行要慎重。 主持此

项研究的樊崇义也认为：“尽管三项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是正

确的，也有大量的数据资料证明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但就

现在的情况看，录音、录像写入立法的条件比较充分，而律

师在场制度却不能立即推行。” “律师在场制度跟录音、录



像相比，更能从制度上影响现行诉讼架构。”陈德飞说，“

学者们希望这项制度尽善尽美后再写入刑事诉讼法。但是，

律师在场制度在法理上并不存在问题，法律对此没有禁止性

规定，而犯罪嫌疑人也确实有这个需要，可以在立法上先予

考虑。”陈德飞表示，“这个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

的目的，不能因为理论上的争议就放弃这个制度。”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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